
深 圳 市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建字第 4403092024GG0009492（改 1）号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和《深圳市

城市规划条例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经审查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城

市规划要求，准予建设。

    特发此证

gzj
[A] 2024年 07月 05日

项目编号： JZ20230995-4

重要

提示

1、本建设工程必须按我局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，施工场地内如遇有测量标志或电

缆、煤气管道等市政设施，必须报告主管机关处理。

2、基础放线后经我局验线，符合要求方可继续施工。

3、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，即自动作废，有效期至 2025年 07月 05日；如

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开工，须经核发机关批准。

4、本证是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，应妥善保管，并按规定归档。

5、本证附件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用地单位 深圳市嘉创投资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观城第一期城市更新项目（二期）08地块（一期） 用地位置 龙华区观湖街道景祥路交汇心路东南侧

宗地编码 440309403011GB00353 宗地号 A916-0582

 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深地合字(2023)A017号 土地预审文件文号 无

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/规划要点函号 地字第 4403092023YG0028317号/无

 分期建设项目子项名
观城第一期城市更新项目（二期）08地块（一

期）
选址意见书 无

总建筑面积㎡
计规定容积率建筑面积

㎡

建筑覆盖率

（一/二级）
绿化覆盖率 建筑最高高度 m

最大层数

（地上/下）
栋数

机动车停车位

（地上/下）

非机动车停车位（地

上/下）

225637.00 116878.00 73.00/20.00 32.01 179.95 59/4 2 0/2220 135/24

建筑面积㎡ 地上核增
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

规定 核减 合计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㎡

住宅建筑 96398 0 96398 架空停车 185

商业建筑 480 0 480 城市公共通道 1258

幼儿园（占地 5400㎡，18班） 7800 0 7800 消防避难空间 2857

公交首末站 5700 0 5700 架空绿化休闲 6381

文化活动室 1000 0 1000

社区管理用房 300 0 300

邮政所 100 0 100

社区警务室 200 0 200

社区级公共配套用房 3800 0 3800

地上

合计 115778 0 115778 合计 10681

公共充电站 1100 0 1100

计容积率建

筑面积 1275

59.00㎡

地下

合计 1100 0 1100

共用停车库 92143

公用设备用房 4129

架空绿化休闲 1806

不计容积率

建筑面积

地下核

增建筑

面积

合计 98078

本期住宅户型比例 总量 户型套内建筑面积<90㎡ 占总量比例

户数 1566户 1513户 96.62%

建筑面积 156088m² 146972㎡ 94.16%

附件 1、总平面图；2、各层建筑平面图（包括地下室、屋面平面）；3、各向立面图；4、剖面图；5、核增建筑面积专篇

备注

1、本证及审定的总图、核增专篇等复印件应在现场对外开放位置张贴公布。2、本项目为观湖街道观城第一期城市更新项目（二期）08地块（一期），法定命名为观城时尚花园，1栋一单

元 59层，1栋二单元 58层，1栋三单元 58层，2栋幼儿园 5层，4层地下室中含半地下 1层。3、地上规定建筑面积住宅含物业服务用房 300㎡，物业服务用房建成后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。

4、公配设施应按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建设、验收并移交。5、06、07-1、08、09地块之间停车位可统筹配置。本地块含社会公共停车位 200个，所有机动车停车位中含充电桩 666个（其余

车位预留充电设备安装条件）、无障碍车位 45个、微型车位 168个。需按规定设置非机动车充电设施，可在观城第一期城市更新项目（二期）整体范围内统筹，建设中按要求落实。6、本

项目含公共开放空间 1000平方米，24小时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。7、本项目配有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2700平方米，24小时免费向所有市民开放，建成后产权归政府所有。8、本地块设置的

公共人行通道、地下公共车行通道及其专用车行出入口、与 09、A-07、A-11地块之间设置的公共架空连廊（归属本地块）建成后产权归政府所有，需 24小时无条件向公众开放。本地块与

06和 07-1地块之间的地下空间均归属本地块，地下空间的设计应满足消防、设备管线敷设、人防设计等规范要求。9、本地块海绵城市专篇自评结论显示海绵城市设计年径流总量控制率

完成值达 68%。10、本地块绿色建筑专篇自评结论显示满足国家二星级标准。11、本地块装配式设计专篇自评技术评分满足《深圳市装配式建筑评分规则》相关要求，在建设中应严格落实。

12、本项目住宅户型和套数比例允许以更新单元为单位进行内部平衡，本项目 90/70户型面积和套数占比未扣除回迁房，经选房确认扣除后仍须满足 90/70政策要求，否则不予规划验收。

13、本地块各类建设行为均不得超出宗地红线范围（包括外围地砖铺设及绿化种植等）。14、建设单位已承诺本项目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报建图纸实施。15、本地块一期和二期需同

步办理规划验收，一、二期规划验收时，三期需完成主体工程（塔吊、施工电梯等施工机具需拆除）。16、本地块需落实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建筑信息模型(BIM)技术

应用的实施意见(试行)的通知》（深府办函〔2021〕103号）的相关要求。17、本地块开发建设用地全部位于《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规划(2016-2025 年)》规定的地质灾害中易发区，配套防

治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施工、验收和交付使用，请住建部门在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和工程竣工验收时予以落实。18、观湖街道观城第一期城市更新项目（二期）的公共

配套设施需与一期首期住宅同步规划验收，二期的保障性房住宅需与一期的保障性住房同步规划验收。19、建筑覆盖率、绿化覆盖率、90/70的数据按整宗地计算。

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(建字第 4403092024GG0009492号)作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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